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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深化我国医疗保障

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。2021年 4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

《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 14号），通过职工医保门诊共

济改革，调减个人账户当期计入，增强门诊共济保障

功能，解决职工医保参保人门诊保障问题。2023年 2
月，国家医保局印发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

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》（医

保办发〔2023〕 4号），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

管理，进一步提升门诊统筹保障水平。

我国各省份 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 参照国家的指导

意见陆续印发本省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文件。

目前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改革理论剖析、门诊统筹

实施效果等方面，缺乏对各地门诊共济保障改革实践

的系统梳理 [1-2]。本研究从个人账户计入与使用范围、

普通门诊统筹待遇、慢特病统筹待遇和零售药店统筹

待遇 4个方面，归纳全国 31个省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

保障改革相关政策，比较各地差异，探讨政策之间的

协同性，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改革提供参考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资料来源

以“职工医保”“门诊”“共济保障”“零售药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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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目的：系统梳理和归纳我国各省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政策进展，为推进和完善改革提供参考。方法：采

用内容分析法，在各省级政府网站收集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政策文件，从个人账户计入与使用范围、普通门诊统筹待

遇、慢特病统筹待遇和零售药店统筹待遇 4个方面，分析各地的主要做法和差异。结果：我国各省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分为按

定额计入和按比例计入，少数省份个人账户支付范围拓宽至商业医疗保险缴费；普通门诊起付线在 0元至 1 800元，支付比例

在 50%至 90%，封顶线在 1 200元至不设封顶线，待遇政策向退休人员和基层医疗机构倾斜；4省正逐步探索全省统一的门诊

慢特病病种和保障待遇；8省已明确零售药店门诊统筹待遇。结论：各省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差异较大，少数省份已

探索省级门诊慢特病待遇统一和零售药店门诊统筹，改革需注意普通门诊保障与住院保障衔接，并加强与家庭医生签约、医

共体等改革的联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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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关键词，在我国 31个省级政府、医保局网站进行全

文检索，收集各省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相关

政策文件，检索政策文件发布时间段为 2021年 4月 1日
至2023年4月30日。

1.2 资料分析

采用内容分析法，梳理各省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

障改革政策，包括个人账户的计入办法与使用范围、

普通门诊统筹待遇、慢特病统筹待遇和零售药店统筹

待遇4个方面。

2 结果

2.1 个人账户计入办法与使用范围

除浙江外，30个省份均在改革政策中提及个人账

户改革具体办法，其中 5个省份设置过渡期，分阶段调

整个人账户计入办法。

各省在职人员个人账户计入标准均按照本人参保

缴费基数的 2%确定。在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计入办法

上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海南和西藏 5省份由统筹基金

按定额划入，每月划入金额在 40元 （天津） 至 120元

（西藏），除西藏外的 4省份均区分年龄段调整退休人员

个人账户计入办法。另外，有 25省份退休人员个人账

户参考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按一定比例定额划入，划

入比例在 2.0%~2.8%（广东、宁夏），其中 8省份参考

其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，17省份规定由统筹地区参考

当地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确定。另外，贵州规定对退

休人员影响较大的统筹地区划入额度原则上不超过养

老金平均水平的3%。

在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上，一是扩大个人账户的使

用人群，各省均支持个人账户家庭共济；二是拓宽个

人账户的支付内容，部分省在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定点

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相关医药费用基础上，进一步提

出支持探索个人账户用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（29 省

份）、长期护理保险缴费（17省份）、职工大额医疗费

用补助缴费（12省份）和商业医疗保险缴费（5省份）。

2.2 普通门诊统筹待遇

2.2.1 起付线。23省份明确起付线设置标准，青海、

广东不设置起付线，另有 6省未在省级层面提及起付线

设置标准。在明确起付线设置标准的省份中，16省份

规定了起付线具体金额，其中 13省份根据年度医疗费

用设置起付线，3省份根据单次就诊医疗费用设置起付

线，具体见表 1。另外，海南规定普通门诊起付线与门

诊慢特病、住院合计起付线。整体来看，起付线在 0元
（河南基层）至 1 800元（北京）不等；随医疗机构等

级升高而升高，邻级医疗机构起付线差额在 20元（山

西）至 200元（湖南）；在职人员起付线高于退休人员

起付线，差额在50元（四川）至500元（北京）。

7省份主要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城镇单位

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基数，参考统筹地区或全省水

平，按照一定比例确定起付线的具体金额，具体见

表 2。
2.2.2 支付比例。除内蒙古未提及支付比例相关政策

外，6省份按照国务院指导文件规定在职人员支付比例

不低于 50%；4省份明确各级医疗机构最低支付比例；

20 省设置具体支付比例，各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在

50%至 90% （北京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），以中位数

计，一级及以下、二级、三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分别

集中在 65%、60%、50%，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支付比

例具体情况，见图1。

整体来看，支付比例设置呈现两个特点：一是向

基层倾斜，邻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差额在 0%（河北）

至 20%（北京、内蒙古），集中在 5%和 10%；二是向退

休人员倾斜，退休人员较在职人员支付比例提高 0%
（湖南、天津）至20%（北京），集中在5%。

2.2.3 封顶线。上海、北京不设门诊统筹支付封顶

线，5省份未明确封顶线标准，24省份按定额或按比例

设置封顶线标准。在按定额设置封顶线标准的 18省份

中，10 省份明确设置具体封顶线，金额在 1 200~20
000元，具体情况见图 2，其中新疆设置年度支付限额

和各级医疗机构单次支付限额、内蒙古和海南门诊支

付限额纳入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计算；6省份规定不

图1 各省各级医疗机构门诊统筹支付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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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份

安徽

江苏

湖北

广东

山东

福建

参考基数

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参考层级

统筹地区

统筹地区

统筹地区

统筹地区

全省

全省

参考比例

5%左右

8%左右

在职、退休分别不高于3%、3.5%
不低于2%
5%左右，25年较20年平均提高50%
25%左右

表3 按比例设置封顶线的省份情况

省份

安徽

江苏

湖北

福建

山东

天津

新疆

参考基数

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

职工年平均工资
首次就诊起付线按同级医疗机构首次住院

起付线的10%确定，从第二次起依次降低1%，最低降至首次住院起付线的5%

参考层级

统筹地区

统筹地区

统筹地区

全省

全省

全市

参考比例

3%左右

不高于1%
在职、退休分别不高于1%、0.8%
1%左右

不高于2%，区分医疗机构设置

在职1%左右，退休降低100~150元

表2 按比例设置起付线的省份情况

项目设置 起付线类型

按年度设置

按次设置

明确设置统一额度：4省
不高于某一额度：3省
区分医疗机构等级：2省
区分在职和退休：4省

代表省份起付线设置标准

河北：100元
甘肃、辽宁：不高于300元
海南：一级及以下、二级、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分别是10元、50元、100元
四川：在职职工200元，退休人员150元
西藏：起付标准为300元，退休人员在此基础上降低30%
河南：每次不超过50元，基层机构不设起付线

云南：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30元/次，二级医疗机构60元/次，三级医疗机构90元/次

表1 按定额设置起付线类型及代表省份情况

低于 400元~3 000元设置封顶线标准，甘肃规定封顶

线不高于 2 500元；云南规定封顶线原则上为统筹地区

在职人员人均年筹资总额。

6省份按比例设置封顶线标准，同样在参考的基

数、层级和比例不同有所不同，具体见表 3。除广东

外，其余 5 省份封顶线设置方式与起付线设置方式

对应。

2.3 慢特病统筹待遇

在慢特病保障上，14省份明确逐步统一全省门诊

慢特病病种目录，其中湖南、辽宁、贵州、四川提出

统一全省慢特病待遇；福建、河北提出由统筹区自行

设定待遇标准。福建、湖南、吉林、云南提及具体待

遇，门诊慢性病统筹待遇上，湖南不设起付线，云南

规定起付线 300元左右，吉林规定与普通门诊合并计算

起付线；支付比例在 60%~85%；封顶线一般根据病种

设置，云南单病种封顶线为 2 000元且每增加一个病种

封顶线增加 1 000 元，吉林规定封顶线不超过 6 500
元。门诊特殊病参照住院管理，起付线单设，其中福

建规定年度起付线按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

资的 1%左右确定，湖南规定不设起付线；支付比例参

照住院待遇，封顶线与住院合计。

2.4 零售药店统筹待遇

10省份在政策层面提及零售药店门诊统筹待遇相

关信息，其中 7省份 （新疆、辽宁、江西、四川、湖

北、陕西、河北）直接出台相关文件将零售药店纳入

门诊统筹管理，并提及定点零售药店准入政策，8省份

明确外配处方在零售药店购药具体待遇。天津、安

徽、江苏规定按照开具外配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相关

待遇规定执行，四川规定执行统筹地区二级及以下定

点医疗机构相同的医保待遇政策，新疆、辽宁、江西

则规定执行与统筹地区定点基层医疗机构相同的医保

待遇政策，湖北规定按照支付比例在职人员 60%、退

休人员68%落实相关待遇。

3 讨论与建议

3.1 各省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政策差异较大

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深化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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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，可以有效化解参保人

门诊大病经济风险。改革中，各省在普通门诊统筹待

遇政策上差异较大。第一，个人账户计入水平及统筹

基金保障深度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，如

天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计入水平（40元/月）低于西藏

（120元/月），且天津二、三级医疗机构普通门诊支付比

例低于西藏。第二，普通门诊起付线、支付比例和封

顶线存在较大差异，地区之间均等化水平较低，影响

医保关系转移续接和跨区结算[3]。起付线上，各省设置

方式多样，具体起付线金额可相差 1 800元；在支付比

例上，同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差距最高可达 40%；大

多省份封顶线在 1 200~3 000 元，天津封顶线设置为

9 000元，上海、北京不设置封顶线。

3.2 少数省份已探索省级门诊慢特病统一和零售药店

门诊统筹

在门诊慢特病保障政策上，4省份在改革文件中明

确了逐步制定全省统一的病种目录和待遇标准，探索

从病种保障向费用保障过渡，而大多省份尚未出台相

关政策。在零售药店门诊统筹上，7省份在国家零售药

店门诊统筹政策发布后陆续出台省级政策，大多省份

目前仍未出台零售药店门诊统筹待遇政策。门诊医疗

服务与门诊药品分类管理和支付是各国医疗保障制度

的主要做法，为防止药品滥用，门诊医疗服务支付水

平一般高于门诊药品。而我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

改革中，外配处方待遇与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持平或更

高，这有利于加速形成“医”“药”分家保障的局面，

减轻门诊负担、便于患者用药，但同时也需要加强门

诊药品使用监测、防治药品滥用。

3.3 改革需注重普通门诊保障和住院保障相衔接

医疗保险改变参保人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敏感程

度，在两种服务都能满足需要时，参保人更倾向选择

保障水平更高的医疗服务，因而过度的住院保障易导

致参保人在病情较轻时不能选择恰当的医疗服务，造

成医疗服务滥用和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，也是此次改

革前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[4-5]。门诊服务具有需求弹性

较大的特征，提高普通门诊保障水平可以大幅促进参

保人利用门诊服务，并降低住院服务利用，改变医疗

费用结构，并被广泛证实 [5-9]。相较于住院，目前各省

普通门诊保障水平较低，起付线较高且支付比例较

低，不利于参保人选择恰当的医疗服务[10]。考虑到福利

刚性原则和医保基金可持续性，改革初期普通门诊保

障水平不宜过高，待政策稳定后需逐步调整并向住院

保障水平看齐，构建普通门诊保障和住院保障相适应

的医疗保障制度。

3.4 改革要加强与家庭医生签约、医共体等政策的联

动，引导基层首诊

各省改革中用于衔接分级诊疗制度的措施较为单

一，主要通过设置逐级递减的普通门诊支付比例并与

外配处方在零售药店购药待遇绑定，引导患者基层就

诊。少数省份将普通门诊保障待遇与家庭医生签约服

务联动，促进签约家庭医生和基层就诊，如河南规定

签约家庭医生的参保人在签约机构门诊的支付比例提

高 5%，且基层医疗机构门诊统筹支付不设起付线。未

来可进一步加强改革与医共体政策的联动，激励参保

人基层首诊、连续转诊等有序就诊行为，如对连续转

诊的患者，减免其普通门诊起付线等[11]。通过与家庭医

生签约、医共体等政策联动，修正自由就医背景下患

者无序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，引导患者更多下沉于基

层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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